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1 年 10 月 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二、地點：行政大樓四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黃登福院長 記錄：林素連 

四、出席人員： 

【食 科 系】張克亮、邱思魁、蔡震壽、蔡國珍、江孟燦、傅文榮、方翠筠、吳彰哲、

蔡敏郎、洪良邦、張正明、廖若川、柯源悌、黃意真、張君如、陳泰源、

蕭心怡、林泓廷、宋文杰 

【養 殖 系】劉擎華、陳建初、陳瑤湖（劉擎華代）、沈士新、繆峽、黃沂訓、林正輝、

劉秉忠、陳鴻鳴、冉繁華、陳榮祥、呂明偉、龔紘毅、黃章文 

【生 科 系】許濤、林富邦、張正、鄒文雄、許富銀、陳秀儀、許邦弘 

【海 生 所】陳義雄、黃將修、劉秀美、陳天任、程一駿、林綉美、彭家禮（陳天任代）、

陳歷歷、呂健宏 

【生 技 所】林棋財、胡清華（許濤代）、黃志清、林秀美 

【職員代表】林素連 

【助教代表】徐志宏 

【學生代表】王姿涵、林景星 

 

五、前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規則」修正案，業經 101.7.12 行政會議決議

參考各學院做統一之修正。 

2. 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

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規則」、「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所長遴

選規則，業於 101.6.7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3. 修訂本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修訂本學院教師新聘要點，業經 101.6.21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4. 本學院食科系「食品工程館重建規劃案」擬提 101.12.13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論。 

 

六、主持人報告 

1、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進教師為養殖系黃章文老師，歡迎黃老師加入本學院行列。 

2、恭喜以下得獎事宜： 

（1）張清風校長榮獲獲國科會 2012 年度「台法科技獎」。 

（2）本校講座教授廖一久院士獲頒世界養殖聯盟（Global Aquaculture Alliance，GAA）終

身成就獎（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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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科系蔡敏郎老師榮升教授、食科系黃意真老師榮升副教授、養殖系陳衍昌老師榮

升教授。 

（4）食科系吳彰哲教授與生技所胡清華教授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學術優良教師獎」。 

（5）養殖系劉秉忠老師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6）養殖系冉繁華老師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產學研究成就獎」。 

（7）海洋生物研究所榮獲本校 100 年度「建教合作績優獎」第二名。 

（8）養殖系水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暨檢驗中心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研究中心建教合作績

優獎」第二名。 

（9）生技所黃志清老師榮獲國科會 101 年度「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10）本學院生科系張正老師自 2012 年 8 月 1 日起獲邀擔任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TAO）期刊海洋領域的副主編。 

3、「101 學年度之新生入學說明會暨家長日活動」於 8 月 18 日(星期六)順利圓滿完成，

感謝各系辛苦辦理。 

4、依會計室 101.9.10 海會內字第 1010011947 號函室，各單位截至（101）年度 10 月 15

日止資本支出未動支數，將予收回統籌運用，請各位同仁注意辦理。 

5.101 年 8 月 1 日起校方實施線上簽核系統作業，請各系所注意單位內公文處理情形，避

免逾期案件產生，若因作業不熟悉而造成逾期現象請務必辦理展延。 

6 轉達 101.8.3 行政一級主管與副主管會議部分重要訊息，請各系所共勉與注意【全部記錄

可恰生科院索取】：  

（1）具「謙卑、包容、創新、積極」的態度，全心、無私投入工作，並以發揮教育部長提

示之「溝通、創新、團隊、實踐」的要點形成核心價值，避免墨守成規。 

（2）各單位網頁需加強更新，網路為外界認識瞭解本校的重要管道，攸關學校予人之觀感，

故各系所需於最短時間作必要的更新。 

（3）校園安全需加強地下室實驗室消防安全。 

（4）對學生之照顧要顧及家長之觀感。 

（5）各單位及同仁必須具有節約能源的概念及實際作為，隨時節電節水，各主管必須有掌

控能力，在現有人力下進行調配，使單位/系所間能互相支援，提昇行政效率。 

7.轉達 101.8.7 擴大行政會議生命科學院報告之討論事項【全部記錄詳秘書室網站】： 

（1）生科院最大特色係以養殖系為主的外籍學生及課程，值得各學院系所參考。 

（2）必須面對的問題包含：1.水產海洋特色逐漸弱化流失；2.學術及產業研究與其它學校

相較之下，同樣在弱化中；由學院整合與主導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可再加強。 

（3）生技所教師及學生都非常優秀，可惜的是師生投入海洋生物科技研究的比率較為不

足，建議生技所可加強水產海洋方面的研究。 

（4）生科院養殖設施略有不足，惟有良好的設施，教師才有好的實驗場所，才能引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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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海洋水產之教學研究，並增加學院競爭力。 

8.轉達 101.8.14 學院院務推動座談會訊息： 

（1）各系、各院對學生關懷需加強。 

（2）各年輕教授應多參與研究，並偏海洋領域。 

（3）核心儀器室應定期或不定期辦理成果發表會。 

（4）應加強形象的塑造，行銷本校。 

（5）加強人力整合，包含老師整合、職員整合（本學院整體需減少一員），各單位不要本

位主義，未來新助教出缺不補，以老師名額聘任，職員以專案助理聘任。 

（6）行政管理費需做合理使用。 

（7）各單位應隨時做好節約能源、節能減碳工作。 

（8）食科系共同區域燈光很亮，需注意如何管控。 

（9）往後垃圾資源回收必須做得更好，初步請總務處規劃，各單位需配合辦理。 

（10）本校臨海研究站需增加研究設備，推動成立國際級研究室。 

（11）各系所新聘人員以從事海洋特色研究為主，並在人員退休前即可提前作業。 

（12）各系所與產業結合之研究需加強緊密結合，特別與系所校友企業之產業結合更需加

強。 

（13）102 年 8 月 1 日製訂自評機制，103 年上半年辦理自評。 

9、水產學會年會 102 年 1 月在本校舉行，海資院、生科院需全力支援辦理。 

10、本學院擬成立校級藻類研究中心，感謝校長全力支持。 

 

七、討論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科院 

案  由：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規則」，請討論。 

說  明：  

1. 依 101.1.5 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修訂。 

2. 依 101.7.12 行政會議決議，參考各學院做統一之修正。 

3. 本修訂案業經 101.8.23 系所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規則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1，p6】。 

決  議： 

1. 照案通過，續送行政會議審議。 

2. 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 1-1，p11】。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科院 

事  由：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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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1. 依人事室轉教育部 101.7.26 臺人（二）字第 1010139534I 號函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辦理【詳附件 2，p13】。 

2. 教育部 101.7.26 臺人（二）字第 1010139534I 號函示，請各大專校院儘速依教育部

98 年 12 月 24 日台人（二）字第 0980216714 號函規定檢討修正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 

3. 98 年 12 月 24 日台人（二）字第 0980216714 號函釋以：「……，有關教師解聘、停

聘或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

有不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4. 本修訂案業經 101.9.21 院教師評審委員書面審查通過。 

5.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前條

文詳【附件 3，p16】。 

決  議： 

1. 照案通過，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 

2. 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 3-1，p19】。 

 

【提案三】  提案單位：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事  由：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案，請討

論。 

說  明： 

1. 本案業經 101.10.01 本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2. 陸生動物實驗中心 96 年搬遷至新大樓，初期僅提供空間給本校教師陸生實驗動物

寄養及初步實驗操作，並於 97 年 8 月起訂定中心費用收支辦法以維持中心永續運

作。 

3. 擬修改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第二點，增加動物代養服務，由本中心聘

請專人清潔動物糞便、投餵飼料及保存與清運屍體，以提供教師使用本中心時能有

更多的選擇與便利。 

4. 原訂之中心寄養費用不予變動，另增訂動物代養費用，提供教師自由選擇此項服務。 

5.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原條文及修訂

對照表詳如【詳附件 4，p21】。 

決  議： 

1. 照案通過，續送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2. 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 4-1，p24】。 

 

八、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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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下午 13：2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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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規則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

長遴選辦法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

長遴選規則 

規則改為辦法字

眼 

第一條 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

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組織規程」及「國立臺

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單

位主管遴聘要點」之規

定，訂定「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

選規則」。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修正。 

第二條 本學院院長之產生，應於現

任院長任期屆滿六個月前

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

組成遴選委員會，公開徵

求推薦人選後進行遴選作

業。 

第二條 本學院院長之產生，應

於現任院長任滿前六個

月內或因故出缺後二個

月內，由本學院成立遴

選委員會辦理遴選事

宜。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 要 點 暨

101.6.7 行政會

議決議修正。 

第三條 本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由院內委員及院外委員組

成之：  

一、院內委員以現任院長為當

然委員，系、所各推舉一

名專任教授教師擔任委

員，但系所合一者二名。

二、院外委員得由校長推薦院

外公正熱心人士數名擔任

委員，但院外委員數不得

超過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總額三分之一。 

第三條 本學院院長之遴選委員

會，由下列委員組成之： 

一、院內委員：五至十二人，

由系、所各推一名擔任

委員為原則。 

二、院外委員：由校長推薦

院外公正熱心人士數名

擔任委員，但不得超過

總額三分之一。 

但院長為候選人不得為委

員。 

參考各院做文字

修正。 

 

 

 

 

 

 

 

 

 

第四條 遴選委員為院長候選人

時，即喪失遴選委員資

格，其遺缺由原單位另推

選之。 

 新增條文 

第五條 院長應於全體遴選委員產

生一星期內召開第一次會

議，由遴選委員互選一人

第四條 院長應於全體遴選委員

產生一星期內召開第一

次會議，由遴選委員互

條次變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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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任委員。 選一人為主任委員。 

第六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職責為： 

一、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 

二、徵詢具院長候選人資格者

之意願。 

三、主動推薦適當人選參予遴

選。 

四、審查院長候選人之資格。

五、辦理選務工作。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之職責： 

一、接受院長候選人之登

記、推薦及審查。 

二、辦理院長遴選事宜，事

務工作由學院辦公室協

助執行。 

三、委員會於新任院長任命

後即行終止。 

條次變更及參考

各學院規定修正

第七條 院長候選人須具國內外大

學相關領域教授資格，具

學術成就、服務熱誠、高

尚品德、富行政經驗及領

導能力者，並得由外國人

擔任之。 

院長就任時，須為在本校

支薪之專任教授。  

第六條 院長候選人須具國內外

大學相關領域教授資

格，具學術成就、服務

熱誠、高尚品德、富行

政經驗及領導能力者，

並得由外國人擔任之。 

院長就任時，須為在本

校支薪之專任教授。  

條次變更，並 

刪除「並得由外

國人擔任之」字

眼。 

第八條 本學院院長候選人之產

生： 

一、自行登記參加遴選。 

二、各界推薦資格符合之候選

人。 

三、由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一以

上委員連署推薦。 

第七條 本學院院長候選人之產

生： 

一、自行登記參加遴選。 

二、各界推薦資格符合之候

選人。 

三、由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一

以上委員連署推薦。 

條次變更 

刪除 第八條 本學院全體專任教師(不

含助教)為選舉人，休假

(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

辦 法 規 定 辦 理 休 假

者)、進修及借調在外教

師可委託或通訊選舉。 

依 101.7.12 行政

會議決議刪除。

第九條  院長候選人之遴選過程如

下： 

一、初選：由遴選委員會公

開徵求具院長候選人資

格且有意願者，造冊製

第九條 院長候選人之遴選分遴

選及全院投票兩階段進

行： 

一遴選：遴選作業由遴選委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 要 點 暨

101.6.7 行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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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選選票，由全院教

師於選票上對每位候選

人行使同意權，候選人

得同意票達領票數過半

數者為通過，統計至確

定通過或無法通過即停

止計票。經彙計後依投

票結果參與複選。 

二、複選：遴選委員會依據

第一階段初選結果，進

行複選，遴選委員須於

選票上對每位候選人行

使同意權，經彙計依得

票最高者選出二人，若

同票人數超過二名則併

送報請校長擇聘之。 

員會另訂辦法並公告之。 

二全院投票：遴選委員會選

出五位以內之候選人，公

告週知，並擇定時間地

點，通知全院教師投票，

每票至多圈選二人。遴選

委員會負責統計結果，以

獲最高票之二~三位由遴

選委員會簽請校長擇聘。 

 

議決議修正。 

第十條 院長任期三年，連選得續

任一次。 

如為續任，應於其任期屆滿

八個月前向院務會議或本

院系所主管會議提出連任

提案；經全院專任教師意見

調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其

續任時，報請校長續聘之。

院長無意續任或未獲同意

續任，依本辦法辦理院長遴

選。 

第十條 院長任期三年，連選得

連任一次。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修正。 

第十一條 院長因重大事由，經本

院專任教師總人數三分

之一以上連署，得提案

罷免之。罷免案由校長

或校長指定人選召開院

務會議，經全院專任教

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由校長免除其職

務。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修正新

增。 

第十二條 院長因故出缺至新任院

長到任前，代理院長由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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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自具教授資格之專

任教師中擇聘之。代理

期間不得逾一年，至新

聘院長到職止。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修正新

增。 

第十三條 本辦法規則經院務會議

及行政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備後發布施行。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院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備後

施行。 

依 101.1.5 校務

會議通過之本校

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修正 

 
 

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院 院 長 遴 選 規 則 

【修正前】 
83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84.2.23 發布  
87.4.28 院務會議通過  

87.10.22 院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通過  
90.10.17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2.12.22 臨時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4.11.02 院務會議通過 
95.11.23 院務會議通過 
95.12.2 校長核備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

點」之規定，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規則」。 

第二條 本學院院長之產生，應於現任院長任滿前六個月內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本學院

成立遴選委員會辦理遴選事宜。 

第三條 本學院院長之遴選委員會，由下列委員組成之： 

一、院內委員：五至十二人，由系、所各推一名擔任委員為原則。 

二、院外委員：由校長推薦院外公正熱心人士數名擔任委員，但不得超過總額三分

之一。 

但院長為候選人不得為委員。 

第四條 院長應於全體遴選委員產生一星期內召開第一次會議，由遴選委員互選一人為主任委

員。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之職責： 

一、接受院長候選人之登記、推薦及審查。 

二、辦理院長遴選事宜，事務工作由學院辦公室協助執行。 

三、委員會於新任院長任命後即行終止。  

第六條 院長候選人須具國內外大學相關領域教授資格，具學術成就、服務熱誠、高尚品德、

富行政經驗及領導能力者，並得由外國人擔任之。 

院長就任時，須為在本校支薪之專任教授。  

第七條 本學院院長候選人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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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行登記參加遴選。 

二、各界推薦資格符合之候選人。 

三、由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委員連署推薦。 

第八條 本學院全體專任教師(不含助教)為選舉人，休假(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規定辦理休

假者)、進修及借調在外教師可委託或通訊選舉。 

第九條 院長候選人之遴選分遴選及全院投票兩階段進行： 

一、遴選：遴選作業由遴選委員會另訂辦法並公告之。 

二、全院投票：遴選委員會選出五位以內之候選人，公告週知，並擇定時間地點，

通知全院教師投票，每票至多圈選二人。遴選委員會負責統計結果，以獲最高

票之二~三位由遴選委員會簽請校長擇聘。 

第十條   院長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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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院 院 長 遴 選 辦 法 

【修正後】 
83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84.2.23 發布  
87.4.28 院務會議通過  

87.10.22 院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通過  
90.10.17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2.12.22 臨時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4.11.02 院務會議通過 
95.11.23 院務會議通過 
95.12.2 校長核備通過 

101.10.9 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院院長之產生，應於現任院長任期屆滿六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遴

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後進行遴選作業。 

第三條 本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由院內委員及院外委員組成之： 

一、院內委員以現任院長為當然委員，系、所各推舉一名專任教授教師擔任委員，

但系所合一者二名。 

二、院外委員得由校長推薦院外公正熱心人士數名擔任委員，但院外委員數不得超

過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第四條 遴選委員為院長候選人時，即喪失遴選委員資格，其遺缺由原單位另推選之。 

第五條 院長應於全體遴選委員產生一星期內召開第一次會議，由遴選委員互選一人為主任委

員。 

第六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職責為： 

一、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 

二、徵詢具院長候選人資格者之意願。 

三、主動推薦適當人選參予遴選。 

四、審查院長候選人之資格。 

五、辦理選務工作。 

第七條 院長候選人須具國內外大學相關領域教授資格，具學術成就、服務熱誠、高尚品德、

富行政經驗及領導能力者，並得由外國人擔任之。 

院長就任時，須為在本校支薪之專任教授。 

 

第八條 本學院院長候選人之產生： 

一、自行登記參加遴選。 

二、各界推薦資格符合之候選人。 

三、由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委員連署推薦。 

 

第九條  院長候選人之遴選過程如下： 

一、初選：由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具院長候選人資格且有意願者，造冊製成初選選

票，由全院教師於選票上對每位候選人行使同意權，候選人得同意票達

領票數過半數者為通過，統計至確定通過或無法通過即停止計票。經彙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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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後依投票結果參與複選。 

二、複選：遴選委員會依據第一階段初選結果，進行複選，遴選委員須於選票上對

每位候選人行使同意權，經彙計依得票最高者選出二人，若同票人數超

過二名則併送報請校長擇聘之。 

 

第十條 院長任期三年，連選得續任一次。 

如為續任，應於其任期屆滿八個月前向院務會議或本院系所主管會議提出連任提案；

經全院專任教師意見調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其續任時，報請校長續聘之。 

院長無意續任或未獲同意續任，依本辦法辦理院長遴選。 

 

第十一條 院長因重大事由，經本院專任教師總人數三分之一以上連署，得提案罷免之。罷免

案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人選召開院務會議，經全院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

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由校長免除其職務。 

 

第十二條 院長因故出缺至新任院長到任前，代理院長由校長自具教授資格之專任教師中擇聘

之。代理期間不得逾一年，至新聘院長到職止。 

 

第十三條 本辦法規則經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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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四一條及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

定設置「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四一條及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之規定設置「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依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一條修正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議下列事

項：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

期、升等、借調、解

聘、停聘、不續聘及

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

實。  

二、關於講師以上曾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年資提

敘薪級事項。  

二、關於教師延長服務及

改聘審查事項。 

三、關於教師出國講學、

研究、進修事項。 

四、關於教授休假研究事

項。 

五、關於學術研究事項。

六、教學優良教師審查事

項。 

七、國家講座推薦審議事

項。 

八、名榮譽教授聘任審查

事項。 

九、其他依法令應予審

(評)議之事項。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議下列事

項：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

期、升等、借調、解

聘、停聘、不續聘及

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實。  

二、關於講師以上曾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年資

提敘薪級事項。  

三、關於教師延長服務及

改聘審查事項。  

四、關於教師出國講學、

研究、進修事項。  

五、關於教授休假研究事

項。  

六、關於學術研究事項。 

七、教學優良教師審查事

項。  

八、國家講座推薦審議事

項。  

九、榮譽教授聘任審查事

項。  

十、其他依法令應予審

(評)議之事項。  

依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五條修正 

第八條 關於教師解聘、停聘或

不續聘事宜如事證明

 依人事室轉

教 育 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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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而系、所等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

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

合或顯有不當時，院教

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更之。 

101.7.26 臺

人（二）字第

1010139534I

號函暨本校

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

法第五條修

正第十條規

定新增條文。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

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施行之，修

改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

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施行之，修

改時亦同。 

刪除文字，條

次依序變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前】 
81.5.4 院務會議通過  

83.4.28 全院問卷統計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6.4.20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7.4.28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7.10.20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3.5.14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通過 

93.11.09 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93.11.2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通過 

94.11.02 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94.12.29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一條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下列人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 

二、推選委員： 

1、各學系及各研究所分別推選一名教授，由各單位全體教師推選。  

2、推選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二次。 

但前項委員為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時，不得參與各項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作業。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院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借調、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實。  

二、關於講師以上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年資提敘薪級事項。  

三、關於教師延長服務及改聘審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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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事項。  

五、關於教授休假研究事項。  

六、關於學術研究事項。  

七、教學優良教師審查事項。  

八、國家講座推薦審議事項。  

九、榮譽教授聘任審查事項。  

十、其他依法令應予審(評)議之事項。  

前項有關事項審查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會議不定期召開，但審議教師升等之會議，每學年度召開一次，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主任委員因事不能出席時，

由與會委員互推選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  

第六條 本委員會定期檢討院內教師學術教學研究及服務事項，實施細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行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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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後】 
81.5.4 院務會議通過  

83.4.28 全院問卷統計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6.4.20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7.4.28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87.10.20 院務會議修訂部分條文通過  
93.5.14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通過 

93.11.09 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93.11.2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通過 

94.11.02 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94.12.29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1.10.09 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一條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下列人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 

二、推選委員： 

1、各學系及各研究所分別推選一名教授，由各單位全體教師推選。  

2、推選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二次。 

但前項委員為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時，不得參與各項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作業。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院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借調、解聘、停聘、不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

等事實。  

二、關於講師以上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年資提敘薪級事項。  

二、關於教師延長服務及改聘審查事項。 

三、關於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事項。 

四、關於教授休假研究事項。 

五、關於學術研究事項。 

六、教學優良教師審查事項。 

七、國家講座推薦審議事項。 

八、名榮譽教授聘任審查事項。 

九、其他依法令應予審(評)議之事項。 

 

前項有關事項審查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會議不定期召開，但審議教師升等之會議，每學年度召開一次，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主任委員因事不能出席時，

由與會委員互推選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  

第六條 本委員會定期檢討院內教師學術教學研究及服務事項，實施細則另定之。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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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第八條 關於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事宜如事證明確，而系、所等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所

作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行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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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說明 

二、 本中心收費標準如下表： 

（一）動物寄養費（以籠/層數計價）： 

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小鼠 50 元 
750 元（大架，16 籠） 

500 元（小架，12 籠） 

大鼠 70 元 1,650 元（24 籠） 

兔子 110 元 --- 

（二）動物寄養費（以房間計價）： 

房間名稱 面積(平方公尺) 每間每月 

104（中型動物） 27.84 7,400 元 

105（中型動物） 28.71 7,400 元 

201（小鼠室） 30.16 8,000 元 

202（大鼠室） 34.16 9,000 元 

204（小鼠室） 20.88 5,500 元 

205（大鼠室） 21.93 5,800 元 

207（小鼠室） 20.16 5,500 元 

（三）動物代養費（以籠/層數計價）： 

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小鼠 50 元 
750 元（大架，16 籠） 

500 元（小架，12 籠） 

大鼠 70 元 1,650 元（24 籠） 

兔子 110 元 --- 

本中心提供之代養服務包括動物糞便清潔、飼料投餵及屍體保存與

清運。若選擇本中心的代養服務，全部費用應為『動物寄養費』與

『動物代養費』之合計。 

代養費用不含飼料與墊料的購置費用。 

（四）校外使用者以上述價格加乘 20%計價收費，小數點部份以四捨五入取

整數。 

1、修訂二.
（一）及

二.（二）

標 題 文

字敘述。

2、新增項

次：二 .
（三）。

3、修正項

次(三)為
(四)。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 
【修正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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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6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訂定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8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19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20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9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0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9 日海生院字第 0970007885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7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7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4 日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22 日海生院字第 0990015906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2 日陸生動物實驗中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9 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4 日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海生院字第 1000016091 號公告發布 
 

一、 陸生動物實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有效管理動物飼養情形，特依「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設置辦法」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

收入收支管理辦法」，訂定本細則。 

二、 本中心收費標準如下表： 

（一）以動物隻數計價： 

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小鼠 50 元 
750 元（大架，16 籠） 

500 元（小架，12 籠） 

大鼠 70 元 1,650 元（24 籠） 

兔子 110 元 --- 

（二）以房間計價： 

房間名稱 面積(平方公尺) 每間每月 

104（中型動物） 27.84 7,400 元 

105（中型動物） 28.71 7,400 元 

201（小鼠室） 30.16 8,000 元 

202（大鼠室） 34.16 9,000 元 

204（小鼠室） 20.88 5,500 元 

205（大鼠室） 21.93 5,800 元 

207（小鼠室） 20.16 5,500 元 

（三）校外使用者以上述價格加乘 20%計價收費，小數點部份以四捨五入取整數。 

三、 本中心收費程序如下： 

（一）持本中心收費清單，自行前往本校出納組繳納現金後，並繳交本校自行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影本，俾供本中心核銷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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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保留本校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俾供委託代養者核對。 

四、 本中心自籌收入得運用於下列項目： 

（一）儀器設備維護。 

（二）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器材。 

（三）支應固定資產之清潔、維護、汰換、擴充、增置。 

（四）本中心運作所需之臨時工資。 

（五）其他與中心業務發展有關之行政業務費。 

五、 本中心依前述收費標準所獲之收入，其中校外使用者收費總額之 20%及校內使用者收

費總額之 10%，納入校務基金作為學校管理費，其餘作為本中心專款專用之經費。每

年應依本校相關規定編列收支報告表。 

六、 本細則經本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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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 
【修正後】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6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訂定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8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19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20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9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0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9 日海生院字第 0970007885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7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 日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7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4 日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22 日海生院字第 0990015906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2 日陸生動物實驗中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9 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4 日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海生院字第 1000016091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7 日陸生動物實驗中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 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議書面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9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 陸生動物實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有效管理動物飼養情形，特依「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陸生動物實驗中心設置辦法」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自籌

收入收支管理辦法」，訂定本細則。 

二、 本中心收費標準如下表： 

（一）動物寄養費（以籠/層數計價）： 

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小鼠 50 元 
750 元（大架，16 籠） 

500 元（小架，12 籠） 

大鼠 70 元 1,650 元（24 籠） 

兔子 110 元 --- 

（二）動物寄養費（以房間計價）： 

房間名稱 面積(平方公尺) 每間每月 

104（中型動物） 27.84 7,400 元 

105（中型動物） 28.71 7,400 元 

201（小鼠室） 30.16 8,000 元 

202（大鼠室） 34.16 9,000 元 

204（小鼠室） 20.88 5,500 元 

205（大鼠室） 21.93 5,800 元 

207（小鼠室） 20.16 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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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物代養費（以籠/層數計價）： 

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小鼠 50 元 
750 元（大架，16 籠） 

500 元（小架，12 籠） 

大鼠 70 元 1,650 元（24 籠） 

兔子 110 元 --- 

本中心提供之代養服務包括動物糞便清潔、飼料投餵及屍體保存與清運。若選

擇本中心的代養服務，全部費用應為『動物寄養費』與『動物代養費』之合計。 

代養費用不含飼料與墊料的購置費用。 

（四）校外使用者以上述價格加乘 20%計價收費，小數點部份以四捨五入取整數。 

三、 本中心收費程序如下： 

（一）持本中心收費清單，自行前往本校出納組繳納現金後，並繳交本校自行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影本，俾供本中心核銷帳目。 

（二）本中心保留本校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俾供委託代養者核對。 

四、 本中心自籌收入得運用於下列項目： 

（一）儀器設備維護。 

（二）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器材。 

（三）支應固定資產之清潔、維護、汰換、擴充、增置。 

（四）本中心運作所需之臨時工資。 

（五）其他與中心業務發展有關之行政業務費。 

五、 本中心依前述收費標準所獲之收入，其中校外使用者收費總額之 20%及校內使用者收

費總額之 10%，納入校務基金作為學校管理費，其餘作為本中心專款專用之經費。每

年應依本校相關規定編列收支報告表。 

六、 本細則經本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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